
现象 在一些地市曾出现上一任“地方一把手”对城

市进行一次建设规划，几年后新的“一把手”又按自己的

思路重新规划的情况。

《湖南省实施〈城乡规划法〉办法》明年实施。（资料图片） 记者 李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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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焦点

本报12月10日讯 今

日上午， 长沙岳麓区城管

综合执法大队拆违控违中

队正式挂牌成立， 据悉，这

是长沙首个拆违控违中队。

“为了创建人民满意

城市，加大拆违控违力度，

长沙市将成立6个拆违控

违中队。” 长沙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李中秋

介绍，五区和高新区城管大

队都将成立拆违控违中队。

岳麓区城管局局长毛

著告诉记者， 除了专业的

拆违控违中队外， 岳麓区

同时出台违法建筑专项整

治方案，建立一支遍布全区

的信息员队伍，做到对新建

违法违章建筑的及时发现、

及时处置；对新增在控的违

法建筑，由街道全面组织拆

除， 并由接到组织城管办、

国土所以及城管执法中队

等单位现场制止并责令执

行拆除，对拒不拆除的，在2

个工作日内组织强制拆

除。

同时， 该区拆违办对

新产生的违法建筑设立有

奖举报制度， 市民可通过

电话举报， 举报的违法建

筑经查实后给予一次性奖

励200元，市民也可以通过

手机短信平台 106291000�

发送短信， 对所发短信或

彩信经核查确认有效的，

按文字信息5元/条 ， 彩信

10元/条的标准给予奖励。

■见习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肖三 戴晶

湖南省城乡规划法明年起实施：对乱改乱批规划者说“不”

修改规划必须听所在地群众意见

“未批先建”要拆除并重罚，违章建筑不拆按造价30%以上罚款

长沙成立首个

拆违控违中队

举报违章建筑

一次奖励200元

居民楼变成了旅馆， 临时建筑物

过期却不拆除……如果市民遇到这种

因规划修改而利益受损的情况， 要用

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湖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下称《办法》)，对城乡

“乱建乱拆”等问题制订出了明晰的解决方案。

12月10日上午，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副厅长高东山通报了《办法》的相关情况。

《办法》规定 需要改变房屋

使用性质的，应当到原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办理相关手续。这样的

规定将有效规范房屋按规划许

可实施使用。

解读 为解决房屋实际用途

与房屋权属登记的用途不一致

而产生的矛盾，避免出现住宅擅

改商用等现象发生，《办法》特作

出上述规定。

高东山表示，《办法》 实施后，

建设部门将开通专门投诉热线，对

于群众举报擅自更改房屋用途或

是违规建筑的将给予适当奖励。

《办法》规定 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或者镇、乡人民政府，可以

组织编制重要街区、 重点景观

区、广场、公园、重要交通枢纽用

地、城乡主要出入口、公共设施用

地以及其他重要地段的修建性详

细规划，但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

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征

求专家和公众意见，可采取论证

会、听证会、公示等多种形式，并

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

纳情况及理由。凡涉及到群众利

益关系的，必须听取利益群体的

意见。

解读“规划，规划，墙上挂

挂，不如领导一句话。”高东山表

示，这种现象，给城市建设造成了

重大影响，并间接影响城市发展。

上述规定就是为了限制地方“一

把手”对规划指手画脚。

《办法》 规定 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

程规划施工的，除限期改正外，可

处建设工程造价5%以上10%以

下罚款，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

同时并处罚款。此外，单位和个人

未按照审批手续施工的， 要在接

到停止建设通知书后15日内自

行拆除， 否则将处建设工程造价

的30%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解读 高东山表示，此次《办

法》 出台就是要从源头遏制城市

违章建筑的产生。

同时《办法》特别明确，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

决定后， 违法建设单位或个人拒

不停建的，可采取查封施工现场、

暂扣施工机具、 停水、 停电等措

施。收到拆除通知，逾期不拆者，

可进行强拆。

《办法》规定 临时建设的建

筑物不得超过二层，使用期限不

得超过二年。因特殊情况需要延

长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可延

长一次，但期限不得超过二年。

解读 高东山表示，临时建

筑使用期届满，或因城市、镇规

划建设需要， 原批准机关通知

提前终止的， 使用人应当自届

满之日或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五

日内自行拆除。因施工需要的临

时建设工程，应在建设项目用地

范围内全部建设工程申请规划

核实之前拆除。临时建筑使用期

限未满，因城市建设需要提前拆

除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何舒天

现象 生活中， 常有违章建筑因人为阻拦等原因，

不能拆除。

现象 一些单位或个人申请建设“临时建筑”，却一

直不拆除，久而久之就成了“永久建筑”。

现象 居民楼变成了旅馆，车库改成了超市，给附

近居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新闻链接

政策

地方“一把手”不能乱改规划

“未批先建”要拆除并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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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建筑使用期不得超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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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用途不得擅自改变


